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人任05

	項目名稱
	教師敘薪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作業程序

說明
	一、【起敘】辦理時機：
（一）新進教師到職聘任後，按其所具資格條件（以學歷為主），依教師待遇條例、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教師薪級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薪級起敘基準表之規定，起支薪級。

（二）自87學年度起，依師資培育法規定，於大學院校畢業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初檢、教育實習、複檢程序，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於擔任中小學教師時，自190元起薪。

（三）新進教師應於到職之日起30日內，檢證報府，自實際到職之日起支薪。

（四）縣內介聘教師無須報府敘薪，報新進教職員名冊即可。
【起敘】應附證件： 

（一）聯合甄選新進（介聘）教師附教育局分發（介聘）函，自行甄選附教育局核備函。

（二）教師證書。 

（三）畢業證書。

（四）聘書。

（五）公務人員履歷表、到職單。

（六）曾任代理教師之核薪通知書。

二、【提敘】辦理時機：

（一）教（職）員有未經採計提敘之職前年資，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提敘薪級。前項未經採計提敘之職前年資，低於現敘薪級者，為職務等級不相當。

（二）薪級提敘之要件：1.合於採認之職前年資。2.職務等級相當。3.服務成績優良。4.本職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提敘】應附證件：

※教師未於到職之日起30日內或報准延長期限內檢齊學經歷證件送請學校辦理敘定薪級者，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程序，按聘任時所檢具學經歷證件及教師證書敘定薪級。
（一）曾任三個月以上，敘薪有案支領月薪之代理教師，檢附敘薪通知單及加註服務成績優良之服務證明書。但曾經折抵實習及依師資培育法第21條第2項規定，據以申請免修習實習課程之代理年資，不得採計敘。

（二）教育行政機關核備有案或私立學校聘書及加註服務成績優良之服務證明書。

（三）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之派令、考績通知書。

（四）曾任預備軍官之退伍令或後備軍任官令。

（五）曾任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規定聘之聘用人員（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並受本職最高年功薪限制）或曾任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僱用之約僱人員年資，視同相當委任年資，得於本薪230元範圍內，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檢附註明服務成績優良之服務證明。

（六）年資之採計以考核年度為原則，且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

（七）職前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於轉任教師時，得由下列三種敘薪方式中擇一辦理：

1、按學歷敘薪(惟其職前年資，如低於依學歷起敘之薪額者，係屬職務等級不相當,不予提敘薪級)。

2、以考試及格資格起敘（惟考試及格前之年資不予採計）。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者，不宜比照參加公務人員高等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者，自230元改敘或起敘薪級。

3、在教師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逕按其銓敘有案之俸級換敘支薪。

三、【改敘】辦理時機：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申請改敘其薪級：1.對核敘薪級發生疑義者。2.補送原填履歷表所填學歷證件者。3.轉職在先其前職考核晉薪發表在後者。4.敘定薪級後取得新資格者（如取得碩、博士學歷）。5.因資格不合暫准代用或代理，經積滿年資准予正式聘派用者。6.因敘薪辦法公布薪級計算標準不同有利於本人者。合於前項一、二兩款規定者，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1個月內為之，但確因情形特殊者，得報准延長其時限，均以一次為限。

註：取得碩（博）士較高學歷改敘，應檢附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薪級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中小學教師依本條例第10條規定，於在職期間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薪級，經敘定者，自申請之日生效，請注意報送縣府核薪時效，以免影響當事人權益。

【改敘】：

選擇舊制應附證件：（104年12月27日前經學校同意進修者得選擇舊制）
（一）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薪級申請書
（二）學位證書。

（三）歷年成績單影本。

（四）合格教師證影本。

（五）聘書（當學年度）影本。

（六）歷次敘薪通知書影本。

（七）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八）學校同意進修證明文影本。

（九）留職停薪進修同意函及復職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選擇新制應附證件：

（一）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薪級申請書。

（二）學位證書（原、新學歷）影本。

（三）合格教師證影本。

（四）聘書（當學年度）影本。

（五）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影本。

（六）學校同意進修證明文件影本。

（七）留職停薪進修復職函影本。（無則免附）

四、【3個月以上代理教師敘薪】：

（一）代理教師具教師證書者，比照正式教師敘薪，惟職前年資自96學年度起不予核計提敘。【如代理之前曾具正式教師資格者，亦不得以職前年資按年提敘。】

（二）代理教師待遇之支給，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但未具所代理類（科）別合格教師證書者，其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八折數額支給。

【代理教師敘薪應附證件】：

（一）教師證書。（符合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3條第2項第1款之資格者。）

（二）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證明書。（符合符合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3條第2項第2款之資格者。）

（三）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四）辦理代理教師甄選結果縣府（教育處）同意函影本。

五、人事人員審核教師相關證件正本無誤後，正本返還當事人，影本蓋「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及職名章。

六、110年1月29日府人任字第1100022497號函授權本縣各級學校辧理。即授權各校於代理教師甄選案經本府教育處核定後，即可於代理教師報到之日，製發敘薪通知書並副知本府（連同應附證件）。
七、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核發敘薪通知書時，請同步至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系統完成線上報。

八、本府人事處於WebHR線上 核定後，各校逕於該系統完成資料更新。

	控制重點
	一、教師繳交敘薪相關證件必須為正本，人事人員影印後，正本返還當事人。

二、相關證件影本人事人員須核章。

三、報送敘薪案件應注意申請改敘日期，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中小學教師依本條例第10條規定，於在職期間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薪級，經敘定者，自申請之日生效，請注意報送縣府核薪時效，以免影響當事人權益。

	法令依據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其施行細則。
二、教師待遇條例及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三、花蓮縣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
四、花蓮縣政府110年1月29日府人任字第1100022497號函。


	使用表單
	一、核薪請示單。（請自WebHR產生）
二、改敘申請書（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申請書）、改敘申請書（代理教師取得較合格教師證改敘申請書）


※註：本表件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請依各機關(單位)作業程序填列。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流程圖
教師敘薪作業























花蓮縣政府授權所屬學校辦理代理教師敘薪流程



	甄選名單送教育處核備

	學校人事人員




	1. WebHR線上維護代理教師聘期
2. WebHR線上報送代理教師敘薪
3. 核發敘薪通知書：依代理教師學歷敘薪(學士為190薪點、碩士為245薪點、博士為330薪點)，於代理教師到職日起30日內，審核並核發敘薪通知書
※備註：
1. 各校核發敘薪通知書，正本交當事人簽收(提醒代理教師妥慎保存)，並副知本府備查。
2. 前項敘薪通知書副本送本府備查時，應檢附以下資料：
  (各校核發代理教師敘薪自主檢核表
  (教育處核備函(代理教師甄選結果核備函)
  (代理教師之教師證書(無則免附)
  (代理教師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外國學歷應經我國駐外單
    位驗證，並檢附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之中譯本及出
    入國證明)  

	學校人事人員


	審查各校敘薪通知書副本及代理教師敘薪資料，至WebHR線上核定

	縣府人事處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教師敘薪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教師敘薪作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新進教師敘薪案件
1、是否在1個月內檢證報府？
2、應附證件是否為正本？

3、應附證件是否齊全？（1.聯合甄選新進（介聘）教師附教育局分發（介聘）函，自行甄選附教育局核備函2.教師證書。3.畢業證書。4.聘書。5.公務人員履歷表、到職單。6.曾任代理教師之核薪通知書。）

4、報送縣府之相關證件影本是否已蓋「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及人事人員職名章

5、新進教師有否職前年資可提敘？

6、是否至WebHR辦理核薪請示作業，並於備註欄敘明相關事項？…
（二）、改敘案件：

1、收到教師申請改敘案件是否立刻辦理？

2、是否立刻檢查應附證件是否齊全？

(1)選擇舊制應附證件：

A、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薪級申請書
B、學位證書。

C、歷年成績單影本。

D、合格教師證影本。

E、聘書（當學年度）影本。

F、歷次派令影本。

G、歷次敘薪通知書影本。

H、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I、學校同意進修證明文影本。

J、留職停薪進修同意函及復職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2)選擇新制應附證件：

A、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薪級申請書。

B、學位證書（原、新學歷）影本。

C、合格教師證影本。

D、聘書（當學年度）影本。

E、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影本。

F、學校同意進修證明文件影本。

G、留職停薪進修復職函影本。（無則免附）

3、證件不齊全，是否當場告知當事人應儘速補件？

4、報送縣府之相關證件影本是否已蓋「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及人事人員職名章

5、是否至WebHR辦理核薪請示作業，並於備註欄敘明相關事項？

（三）代理教師敘薪案件：

1、是否經公開甄選?

2、是否代理3個月以上？
3、公開甄選後是否報府(教育處)核備？

4、應附證件是否為正本？

5、應附證件是否齊全？（1.教師證書。『符合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3條第2項第1款之資格者』2.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證明書。『符合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3條第2項第2款之資格者』3.最高學歷畢業證書。4.辦理代理教師甄選結果縣府【教育處】核備函影本5.到職單。）

6、副知縣府之相關證件影本是否已蓋「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及人事人員職名章

7、是否至WebHR辦理核薪請示作業，並於備註欄敘明相關事項？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人任05





準備





縣內介聘教師無須報府敘薪，報新進教職員名冊即可。





教師相關學經歷證件正本


（如係改敘，須附改敘申請書）





當事人








學經歷影本蓋「本影本與正本相符」，並由學校人事人員核章，正本還當事人。





審核並影印





學校人事機構








至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製作核薪請示單








學校人事機構











文表合一，核章、取號、報縣政府，同時至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進行線上報送。





核薪請示單





核     薪





縣府人事處








至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下載更新個人資料








學校人事機構











核薪通知書





轉知與救濟





學校人事機構或當事人











通知出納及會計繕造薪資清冊











學校人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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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學校甄選代理教師





授權事項：


自110年2月1日起授權各校依代理教師所具學歷資格敘薪，並於到職日核發敘薪通知書。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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